
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关于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分拆所属子公司 

江西格林循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至创业板上市的核查意见 

 

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上市公司”、“格林美”）拟

将其控股子公司江西格林循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所属子公司”、“格

林循环”）分拆至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创业板上市（以下简

称“本次分拆上市”、“本次分拆”）。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分拆

所属子公司境内上市试点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若干规定》”），以及格林

美于 2021 年 4 月 19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分

拆所属子公司江西格林循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至创业板上市的预案》《关于分拆

所属子公司上市符合<上市公司分拆所属子公司境内上市试点若干规定>的议案》

及相关披露文件，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独立财务顾问”、“本

独立财务顾问”）作为本次分拆上市的独立财务顾问，以及格林循环创业板上市

项目的保荐机构，对本次分拆是否符合《若干规定》的有关规定、是否符合相关

法律法规、上市公司披露的相关信息是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上市公司股票价格波动是否达到《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及相关各方

行为的通知》第五条相关标准、是否有利于维护股东和债权人合法权益、上市公

司分拆后能否保持独立性及持续经营能力、格林循环是否具备相应的规范运作能

力、本次分拆履行法定程序的完备性、合规性及提交的法律文件的有效性等事项

进行了专项核查，发表核查意见如下： 

一、本次分拆上市符合《若干规定》相关要求 

本次分拆符合《若干规定》对上市公司分拆所属子公司在境内上市的相关要

求，具备可行性，具体如下： 



1、上市公司股票境内上市已满 3 年。 

格林美股票于 2010 年在深交所中小板上市，符合“上市公司股票境内上市

已满 3 年”的要求。 

2、上市公司最近 3 个会计年度连续盈利，且最近 3 个会计年度扣除按权益

享有的拟分拆所属子公司的净利润后，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累计不低

于 6 亿元人民币（净利润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值计算）。 

根据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格林美出具的亚会 A

审字（2019）0032 号、亚会 A 审字（2020）0990 号及亚会审字（2021）第 01610034

号《审计报告》，上市公司 2018 年度、2019 年度及 2020 年度实现归属于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值）分别为 65,719.66 万元、70,589.18

万元及 35,060.43 万元，符合“最近 3 个会计年度连续盈利”的规定。 

根据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深圳分所为格林循环出具

的亚会审字（2021）第 03610099 号《审计报告》，格林循环 2018 年度、2019

年度及 2020 年度实现归属于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值）

分别为 778.84 万元、2,532.18 万元及 4,378.46 万元。上市公司最近 3 个会计年度

扣除按权益享有的格林循环的净利润后，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公式 2020年度 2019年度 2018年度 合计 

一、格林美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情况 

格林美归属于

母公司所有者

的净利润 

A 

41,250.45 73,527.12 73,031.49 187,809.06 

格林美归属于

母公司所有者

的净利润(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 

35,060.43 70,589.18 65,719.66 171,369.27 

二、格林循环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情况 

格林循环归属

于母公司所有

者的净利润 

B 11,999.88 7,079.13 778.84 19,857.85 



格林循环归属

于母公司所有

者的净利润(扣

除非经常性损

益) 

 4,378.46   2,532.18  2,549.58 9,460.22    

三、格林美享有格林循环权益比例情况 

权益比例 C 65.4163% 100.00% 100.00% - 

四、格林美按权益享有格林循环的净利润情况 

净利润 

D=B*C 

11,465.66 7,079.13 778.84 19,323.63 

净利润（扣除

非经常性损

益） 

  4,082.20   2,532.18  2,549.58  9,163.96    

五、格林美扣除按权益享有格林循环净利润后的净利润 

净利润 

E=A-D 

29,784.79 66,447.99 72,252.65 168,485.43 

净利润（扣除

非经常性损

益） 

 30,978.23     68,057.00     63,170.08    162,205.31     

最近 3年格林美扣除按权益享有格林循环的净利润后，归属于母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累计之和(净利润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值计算) 
162,205.31 

注：2020 年 10 月份之前，格林美持有格林循环 100%股权，2020 年 10 月份后，格林

美转让部分格林循环股权，同时格林循环进行增资扩股。股权变更后，格林美持有格林循环

股权由 100%变为 65.4163%。因此相应加权计算格林美按权益享有格林循环的净利润情况。 

综上，上市公司最近 3 个会计年度扣除按权益享有的格林循环的净利润后，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累计为 162,205.31 万元，累计不低于 6 亿元人民币

（净利润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值计算）。 

综上，格林美符合本条要求。 

3、上市公司最近 1 个会计年度合并报表中按权益享有的拟分拆所属子公司

的净利润不得超过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 50%；上市公司最近 1 个会

计年度合并报表中按权益享有的拟分拆所属子公司净资产不得超过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资产的 30%。 

格林美与格林循环 2020 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的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度归属

于母公司所有

者的净利润 

2020年度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归属于

母公司所有者的净

利润 

2020年末归属于

母公司所有者权

益 

格林美 41,250.45 35,060.43  1,330,967.06  

格林循环 11,999.88  4,378.46    154,512.09  

格林美享有格林循环权益比例 65.4163% 65.4163% 65.4163% 

格林美按权益享有格林循环净

利润或净资产 
 11,465.66   4,082.20    101,076.09   

占比 27.80% 11.64% 7.59% 

注：2020 年 10 月份之前，格林美持有格林循环 100%股权，2020 年 10 月份后，格林

美转让部分格林循环股权，同时格林循环进行增资扩股。股权变更后，格林美持有格林循环

股权由 100%变为 65.4163%。因此相应加权计算格林美按权益享有格林循环的净利润、净资

产情况。 

综上，上市公司 2020 年度合并报表中按权益享有的格林循环的净利润未超

过归属于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 50%，上市公司最近 1 个会计年度合并报表中按权

益享有的格林循环的净资产未超过归属于公司股东的净资产的 30%。 

综上，格林美符合本条要求。 

4、上市公司不存在资金、资产被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占用的

情形，或其他损害公司利益的重大关联交易。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最近 36 个月内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罚；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最近 12 个月内未受到过证券交易所的公开谴责。上市公司最近一年

及一期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本独立财务顾问取得了上市公司的确认，并查阅了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格林美出具的亚会 A 审字（2019）0032 号、亚会 A 审字

（2020）0990 号及亚会审字（2021）第 01610034 号《审计报告》等资料。经核

查，上市公司不存在资金、资产被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占用的情形，



不存在其他损害公司利益的重大关联交易。 

本独立财务顾问取得了上市公司的确认，并对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进行了公开信息检索。经核查，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最近

36 个月内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罚，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最近 12 个月内未受到过证券交易所的公开谴责。 

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针对上市公司 2020 年财务报

表出具的亚会审字（2021）第 01610034 号为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综上，格林美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关联方符合本条要求。 

 5、上市公司最近 3 个会计年度内发行股份及募集资金投向的业务和资产，

不得作为拟分拆所属子公司的主要业务和资产，但拟分拆所属子公司最近 3 个

会计年度使用募集资金合计不超过其净资产 10%的除外；上市公司最近 3 个会

计年度内通过重大资产重组购买的业务和资产，不得作为拟分拆所属子公司的

主要业务和资产。所属子公司主要从事金融业务的，上市公司不得分拆该子公

司上市 

本独立财务顾问取得了上市公司的确认，并查阅了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文件，

2018 年至今的历次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鉴证报告等资料。经核查，上

市公司不存在使用最近 3 个会计年度内发行股份及募集资金投向的业务和资产、

最近 3 个会计年度内通过重大资产重组购买的业务和资产作为格林循环的主要

业务和资产的情形。 

格林循环主要业务为电子废弃物综合利用和废塑料循环利用业务，不属于主

要从事金融业务的公司。 

综上，格林美及拟分拆所属子公司格林循环符合本条要求。 



6、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关联方持有拟分拆所属子公司的股份，

合计不得超过所属子公司分拆上市前总股本的 10%；上市公司拟分拆所属子公

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关联方持有拟分拆所属子公司的股份，合计不得超

过所属子公司分拆上市前总股本的 30% 

本独立财务顾问取得了格林循环的工商档案，格林美及格林循环的董事、监

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名单、格林循环员工持股平台新余鼎源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

伙）、新余超盈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的合伙协议。经核查，截至本核查意

见出具日，格林美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关联方持有格林循环的股份未超过格

林循环分拆上市前总股本的 10%；格林循环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关联方持有

格林循环的股份未超过格林循环分拆上市前总股本的 30%，符合本条要求。 

7、上市公司应当充分披露并说明：本次分拆有利于上市公司突出主业、增

强独立性。本次分拆后，上市公司与拟分拆所属子公司均符合中国证监会、证

券交易所关于同业竞争、关联交易的监管要求，且资产、财务、机构方面相互

独立，高级管理人员、财务人员不存在交叉任职，独立性方面不存在其他严重

缺陷 

（1）本次分拆有利于上市公司突出主业、增强独立性 

上市公司（除格林循环及其控股子公司外）的主营业务为动力电池材料制造

与废旧电池回收等新能源业务。格林循环的主营业务为电子废弃物综合利用和废

塑料循环利用业务。本次分拆上市后，上市公司及其他下属企业将继续集中资源

发展除格林循环主业之外的业务，进一步增强公司独立性。 

（2）本次分拆后，上市公司与拟分拆所属子公司均符合中国证监会、证券

交易所关于同业竞争、关联交易的监管要求 

①同业竞争 

上市公司（除格林循环及其控股子公司外）的主营业务为动力电池材料制造

与废旧电池回收等新能源业务。本次拟分拆子公司格林循环的主营业务为电子废

弃物综合利用和废塑料循环利用业务，上市公司及下属其他企业不存在开展与格

林循环相同业务的情形。 



上市公司与格林循环已分别就避免同业竞争事项作出书面承诺。 

综上，本次分拆后，上市公司与格林循环之间不存在同业竞争的情形，符合

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关于同业竞争的监管要求。 

②关联交易 

本次分拆上市完成后，格林循环仍为上市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不

会新增上市公司关联交易。格林循环与格林美发生的关联交易将计入格林循环每

年关联交易发生额。 

上市公司及格林循环，格林循环实际控制人许开华、王敏，格林循环的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格林循环主要股东丰城发展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乐清

德汇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已分别就减少和规范关联交易事项作出书面

承诺。 

综上，本次分拆后，格林美与格林循环不存在影响独立性或者显失公平的关

联交易，符合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关于关联交易的监管要求。 

（3）上市公司与拟分拆所属子公司资产、财务、机构方面相互独立 

上市公司和格林循环均拥有独立、完整、权属清晰的经营性资产；建立了独

立的财务部门和财务管理制度，并对其全部资产进行独立登记、建账、核算、管

理。格林循环的组织机构独立于控股股东和其他关联方。上市公司和格林循环各

自具有健全的职能部门和内部经营管理机构，该等机构独立行使职权，亦未有格

林循环与上市公司及上市公司控股的其他企业机构混同的情况。上市公司不存在

占用、支配格林循环的资产或干预格林循环对其资产进行经营管理的情形，也不

存在机构混同的情形，上市公司和格林循环将保持资产、财务和机构独立。 

（4）高级管理人员、财务人员不存在交叉任职 

格林循环拥有自己独立的高级管理人员和财务人员，不存在与上市公司的高

级管理人员和财务人员交叉任职。 

（5）独立性方面不存在其他严重缺陷 

上市公司与格林循环资产相互独立完整，在财务、机构、人员、业务等方面



均保持独立，分别具有完整的业务体系和直接面向市场独立经营的能力，在独立

性方面不存在其他严重缺陷。 

综上，格林美分拆所属子公司格林循环上市符合《上市公司分拆所属子公司

境内上市试点若干规定》的相关要求。 

二、本次分拆有利于维护股东和债权人合法权益  

本次分拆上市后，公司仍是格林循环的控股股东，格林循环仍是公司合并报

表范围内的子公司，公司和格林循环将专业化经营和发展各自具有优势的业务，

通过专业化释放出各自的产能，实现整个公司体系增值，有利于公司各方股东价

值的最大化。分拆上市有利于提高格林循环综合竞争力，实现利益最大化，对格

林循环其他股东产生积极的影响。 

同时，预计本次分拆完成后，格林循环将直接对接资本市场，可利用新的上

市平台加大对废塑料和废电路板的深度循环利用的技术开发的投入，减少对基金

补贴的依赖，提高整体盈利能力和综合竞争力。格林循环业绩的增长将同步反映

到公司的整体业绩中，进而提升公司的盈利水平和稳健性；从价值发现角度，本

次分拆有助于其内在价值的充分释放，公司所持有的格林循环权益价值有望进一

步提升，流动性也将显著改善；从结构优化角度，本次分拆有助于进一步拓宽融

资渠道，提高公司整体融资效率，降低整体资产负债率，增强公司的综合实力。

鉴于此，公司分拆格林循环至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将对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

债权人和其他利益相关方的利益产生积极影响。 

综上，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本次分拆有利于维护股东和债权人合法权益。 

三、本次分拆后上市公司能够保持独立性及持续经营能力  

公司与格林循环资产相互独立完整，在财务、机构、人员、业务等方面均保

持独立，分别具有完整的业务体系和直接面向市场独立经营的能力，各自独立核

算，独立承担责任和风险。本次分拆上市不会对公司业务的独立经营运作构成任

何不利影响，不影响公司保持独立性，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

和《分拆规定》的要求。公司与格林循环的业务互相独立，本次分拆上市不会对



公司业务的持续经营运作构成任何实质性影响。通过本次分拆上市，公司将专注

于动力电池材料制造与废旧电池回收等新能源业务发展；格林循环将依托深交所

创业板平台独立融资，进一步加大电子废弃物的回收、拆解及循环利用业务的投

入，推动电子废弃物循环业务与废塑料循环利用业务的快速发展壮大，建设有全

球竞争力的电子废弃物循环利用产业，促进中国电子废弃物为代表的废物处理产

业进入全球先进行列，为中国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和实现“碳达峰”、“碳中和”

战略目标作出积极贡献。 

综上，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本次分拆上市后，上市公司能够继续保持独立

性和持续经营能力。 

四、格林循环具备相应的规范运作能力 

格林循环已按照《公司法》及其现行有效的《公司章程》的规定设立了股东

大会、董事会、监事会，聘任了总经理、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等高级管理人员，

具有健全的组织机构，各组织机构的人员及职责明确，并具有规范的运行制度。 

根据《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上市公司治理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

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格林循环已制定《公

司章程（草案）》和其他相关制度，待格林循环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在其上市后

实施。 

格林循环自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以来，历次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

的召开、表决程序及决议内容符合当时适用的法律、法规及格林循环《公司章程》

的规定，合法、合规、真实、有效。 

综上，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格林循环具备相应的规范运作能力。 

五、本次分拆已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了现阶段所需的必要法

定程序，本次分拆提交的法律文件真实、有效，上市公司披露的相关

信息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公司已按照《公司法》《证券法》《若干规定》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就本次分拆上市相关事项，履行了现阶段必需的法定程

序。该等法定程序完整、合法、有效。公司本次分拆上市履行的法定程序完整，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就本次分拆上市拟提交的相关法律文件，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作出声明和

保证：公司就本次分拆上市所提交的法律文件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对前述文件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

担个别及连带的法律责任。 

综上，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本次分拆已按相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履行了现阶段所需的必要法定程序，本次分拆提交的法律文件真

实、有效，披露的相关信息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六、上市公司股票价格波动未达到《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及相  

关各方行为的通知》第五条相关标准  

根据《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及相关各方行为的通知》（证监公司字

[2007]128 号）第五条规定：“剔除大盘因素和同行业板块因素影响，上市公司股

价在股价敏感重大信息公布前 20 个交易日内累计涨跌幅超 20%的，上市公司在

向中国证监会提起行政许可申请时，应充分举证相关内幕信息知情人及直系亲属

等不存在内幕交易行为。” 

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19 日召开董事会审议分拆子公司上市事项。本次董事会

决议公告日前 20 个交易日的区间段为 2021 年 3 月 23 日至 2021 年 4 月 20 日，

涨跌幅计算基准日为董事会决议日前第 21 个交易日（2021 年 3 月 22 日），该

区间段内格林美股票（002340.SZ）、深证成指（399001.SZ）、Wind 金属非金

属行业指数（代码：882414.WI）的累计涨跌幅情况如下： 

日  期 
上市公司收盘价 深证成指 Wind 金属非金属行业指数 

（002340.SZ） （399001.SZ） （882414.WI） 

2021 年 3 月 22 日 8.52 13,760.97 4,490.90 

2021 年 4 月 20 日 8.70 14,101.90 4,547.59 

期间涨跌幅 2.11% 2.48% 1.26% 

期间涨跌幅（剔除大盘） -0.36% 

期间涨跌幅（剔除行业） 0.85% 



2021 年 3 月 22 日，格林美股票收盘价为 8.52 元/股；2021 年 4 月 20 日，格

林美股票收盘价为 8.70 元/股。董事会决议日前 20 个交易日内，格林美股票收盘

价格累计涨幅为 2.11%，未超过 20%。同期深证成指（代码：399001.SZ）累计

涨幅为 2.48%，同期 Wind 金属非金属行业指数（代码：882414.WI）累计涨幅为

1.26%；扣除同期深证成指因素影响，格林美股票价格累计跌幅为 0.36%，扣除

同期 Wind 金属非金属行业指数因素影响，格林美股票价格累计涨幅为 0.85%，

均未超过 20%。 

综上所述，格林美股票价格波动未达到《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及相关

各方行为的通知》（证监公司字【2007】128 号）第五条相关标准。 

七、结论性意见 

经上述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 

（一）本次分拆上市符合《若干规定》相关要求； 

（二）本次分拆有利于维护股东和债权人合法权益； 

（三）本次分拆上市后，上市公司能够继续保持独立性和持续经营能力； 

（四）格林循环具备相应的规范运作能力； 

（五）本次分拆已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了现阶段所需的必要法定程

序； 

（六）本次分拆提交的法律文件真实、有效，披露的相关信息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七）上市公司股票价格波动未达到《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及相关各

方行为的通知》（证监公司字【2007】128 号）第五条相关标准；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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